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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编号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

第八条 
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

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

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。 

第一百〇九

条 

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

其中独立董事 3 名。全部董事

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。 

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

其中独立董事 3 名。全部董事

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。 

第一百二十

八条 

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由董

事会聘任或解聘。总经理每届

任期三年，连聘可以连任。公

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

责人、董事会秘书及本章程规

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。 

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由董

事会聘任或解聘。总经理每届

任期三年，连聘可以连任。公

司设副总经理三名，由董事会

聘任或解聘。公司总经理、副

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董事会

秘书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

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
